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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台灣電力公司

一、尖峰負載屢創新高
近年氣候變遷趨勢日益顯著，夏季平均溫度成長，經濟發展
及生活水準提高，用電需求殷切，電力尖峰負載持續攀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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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台灣電力公司

二、電力系統特性
我國天然資源匱乏，98%能源需依賴進口，電力系統屬獨立
電網；近年來環保意識提升情況下，由電力供給面提高供電能
力日益困難，電源開發不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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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需求面管理的重要性

削 峰 填 谷

電業提供價格誘因，引導用戶提高用電效率及改變用電方式，
以均衡尖離峰負載和減少電能消耗；用戶可以減輕電費負擔，
電業也會因而獲得延緩電源開發及降低供電成本的好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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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

每月選擇8日，將尖峰時間之用電移轉至離峰時間使用。
月減8日型

計畫性
減少用電措施

臨時性
減少用電措施

將平日尖峰6小時之用電，移轉至離峰時間使用。
日減6時型

將下午尖峰2小時之用電，移轉至離峰時間或暫停使用。
日減2時型

限電時促使工業用戶更主動配合抑低用電。
限電回饋型

因應系統緊急供電狀況，用戶及時卸載。
緊急通知型

透過用戶報價及競價結果，於電力系統需要時取得最經濟之抑低量。
經濟型 可靠型 聯合型

控制冷氣用電負載，舒緩尖載供電壓力。
中央空調 箱型空調空調暫停

用電措施

需
量
反
應
負
載
管
理
措
施

需量競價措施

104年5月開始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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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
�開放用戶把節省下來的電回賣給台電
，由用戶出價競標。

�台電依據電力系統需要，採愈低報價
者先得標方式決定得標者，若得標者
於抑低用電期間確實減少用電，則可
獲得電費扣減。

�用戶可衡量本身負載特性，確認可緊
急配合降載，與台電公司簽訂「需量
競價措施」契約，以達到減少電費支
出的目的。

請報價!
比台電發電成本

便宜就得標

台電公司高壓以上用戶

每度回饋價格

可以自己決定

減少用電回饋價格之訂定，從供給端決定轉
變為需求端自行報價，賦予用戶更多自主權

需量競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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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元
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
A機組6.2元

B機組7.1元

C機組9.1元

8.8 8.2

等效為8.5元

7.2 7.5 7.9 7.8

等效為7.6元

9.8 9.7 9.6等效為9.7元

透過用戶卸載
取代原有C機組發電

D

E
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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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適用對象：高壓以上經常電力用戶
� 方案類型：經濟型、可靠型、聯合型(10戶為限)
� 實施期間：1~12月
� 報價方式：每日報價，但不得高於每度10元
� 抑低時間：每次配合抑低2或4小時，每月不超過36小時
� 通知方式：抑低用電前一日下午6時前或抑低用電

前2小時通知得標
� 抑低容量：至少抑低50瓩以上(聯合型至少100瓩)

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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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準用電容量380瓩

某高壓用戶，經常契約容量500瓩，抑低用電日前5日之抑低期間最高需量分別為
450、400、450、400及200瓩，抑低用電日之抑低期間最高需量為70瓩。
� 基準用電容量=(450+400+450+400+200)/5=380瓩
� 實際抑低容量=基準用電容量-抑低用電時段最高需量=380-70=310瓩

基準用電容量(CBL)：前5日相同抑低時段最高需量之平均值

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
瓩
經常契約容量500瓩

實際
抑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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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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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某用戶參加需量競價措施經濟型，於5/29(備轉容量率最低日)得標，抑低
用電每度報價10元，執行抑低用電4小時(13:00~17:00)，實際抑低74,737瓩。

CBL

實際
抑低量：
74,737

抑低期間
最高需量

單位：瓩

獲得流動電費扣減＝實際抑低容量×抑低時數×每度報價
＝74,737瓩 x 4小時 x 10元/度=2,989,480元

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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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執行率區間) (執行率區間) (執行率區間)

折扣
誘因

前一日
下午6時
前通知

� 實際抑低容量×抑低時數×每度報價×扣減比率

抑低用電
前2小時

通知
� 實際抑低容量×抑低時數×每度報價×120%

註：執行率=實際抑低容量/約定抑低容量×100%

經濟型：獲得流動電費扣減

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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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扣
誘因 聯合型：獲得流動電費扣減

代表戶
抑低用電通知

&電費扣減

計算方式同「經濟型」，惟統一由代表戶之電費帳戶中扣抵。

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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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執行率區間) (執行率區間) (執行率區間)

折扣
誘因 可靠型：獲得基本電費+流動電費扣減

基本電費 約定抑低容量×65元/瓩×120%

流動電費 實際抑低容量×抑低時數×每度報價

註：當次「實際抑低容量＜約定抑低容量」時，僅能獲得部分基本電費扣減且需加計電費。

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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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用經濟型、聯合型

可節省流動電費

選用可靠型

可節省基本電費

與流動電費

用戶

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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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經濟型 與 聯合型 可靠型

優點
1.實際抑低容量≧50瓩(聯合型
≧100瓩)，即可獲得電費扣減。

2.無罰則。
獲得基本電費+流動電費扣減。

缺點 僅獲得流動電費扣減。

1.實際抑低容量<約定抑低容
量時，僅能獲得部分電費扣
減。

2.有罰則。

建議
由於經濟型無罰則，因此建議用戶可先選用經濟型，藉由抑
低用電之執行，瞭解自身的用電特性及抑低用電能力後，再
予考量選用可靠型。

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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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科學園區及工業區廠商。

自備發電設備

製程可中斷
非連續性製程用戶(如造紙業及砂
石業)。

部分產能及設備延後生產(如化工
業及鋼鐵業)。

產程可調整

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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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需量競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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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平台登入
� 由台電官網點選需量競價平台圖示進入。
� 公開揭露競價訊息及提供線上報價管道，大幅提升參與措施之便利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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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平台介紹

報價
首頁

競標
報價

效益
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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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平台介紹

報價
首頁

競標
報價

效益
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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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平台介紹

報價
首頁

競標
報價

效益
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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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 標
� 報價＜台電邊際機組

成本者，得標
� 報價＞台電邊際機組

成本者，視備轉容量
決定是否得標

� 抑低用電前一日下午
6時前(或抑低用電前
2小時)通知得標

報 價
� 報價上限10元

� 每日11時前可更改
次日報價

抑 低
� 最少須抑低50瓩(配

合2小時或4小時)
� 實際抑低容量=基準

用電容量─抑低時段
最高需量

� 基準用電容量=執行
抑低日前5日最高需
量平均值

回 饋
� 經濟型、聯合型

獲得流動電 費扣減
(依執行率及通知方
式 調 整 後 ，每度 最
高扣減12元)

� 可靠型
獲得流動電費+基本
電費扣減(基本電費
扣減每瓩最高78元)



伍 結 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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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減輕電費負擔
•綠色企業好名聲

•延緩新電源開發
•降低投資成本

電業

用戶

商業模式
互蒙其利 社會

• 維持永續環境
• 享受穩定電力



簡報結束
感謝您的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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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
計算案例

某高壓用戶契約容量800瓩，申請7月抑低契約容量300瓩，抑低用電每度報價
6元，每次抑低4小時，7月共執行7次，實際抑低容量如次：4日400瓩、2日
300瓩、1日40瓩。

1. 執行率= 400/300×100%=133%
執行率= 300/300×100%=100%

2. 流動電費扣減 =實際抑低容量×執行抑低時數×抑低用電每度報價×扣減比率
= 400瓩×4日×4小時×6元/度×105%+300瓩×2日×4小時×

6元/度×110% = 56,160元
註:其中1日實際抑低容量為40瓩，低於最低抑低契約容量50瓩，故不予計入。

計 算

1.選用經濟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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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
計算案例

某高壓用戶契約容量800瓩，申請7月抑低契約容量300瓩，抑低用電每度報價
6元，每次抑低4小時，7月共執行7次，每次實際抑低容量皆為400瓩。

1. 基本電費扣減=抑低契約容量×65元/瓩×120% 
=300瓩×65元/瓩×120% = 23,400元

2. 流動電費扣減=實際抑低容量×執行抑低時數×抑低用電每度報價
=(400瓩×7日)×4小時×6元/度= 67,200元

3. 加計電費=每次抑低均達成，故以0計算
4. 當月電費扣減：1. + 2. - 3. = 23,400+67,200-0=90,600元

2.選用可靠型(每次均達成抑低契約容量)

計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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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
計算案例

某高壓用戶契約容量800瓩，申請7月抑低契約容量300瓩，抑低用電每度報價
6元，每次抑低4小時，7月共執行7次，實際抑低容量如次：4日400瓩、2日
300瓩、1日40瓩。

1.基本電費扣減=抑低契約容量×65元/瓩×(1－未達抑低契約容量之日數/應抑低用電日數)
=300瓩×65元/瓩×(1-1/7) =16,714元

2.流動電費扣減=實際抑低容量×執行抑低時數×抑低用電每度報價
=(400瓩×4日+300瓩×2日)×4小時×6元/度=52,800元

註:其中1日實際抑低容量為40瓩，低於最低抑低契約容量50瓩，故不予計入。
3.加計電費=(抑低契約容量－實際抑低容量)×執行抑低時數×抑低用電每度報價×50%

=[(300瓩-40瓩)×1日]×4小時×6元/度×50%=3,120元
註:抑低用電每度報價×50％=3≧最低計算標準1.8元。

4.當月電費扣減：1. + 2. - 3. =16,714+52,800-3,120=66,394元

3.選用可靠型(部分未達成抑低契約容量)

計 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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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
計算案例

某高壓用戶為代表戶，聯合5戶(包含代表戶)，申請7月抑低契約容量200瓩，
抑低用電每度報價6元，每次抑低4小時，7月共執行7次，合計實際抑低容量
如次：4日300瓩、2日200瓩、1日60瓩。

1. 執行率= 300/200×100%=150%
執行率= 200/200×100%=100%

2. 流動電費扣減 =實際抑低容量×執行抑低時數×抑低用電每度報價×扣減比率
=300瓩×4日×4小時×6元/度×105%+200瓩×2日×4小時×6

元/度×110% = 40,800元
註:其中1日實際抑低容量為60瓩，低於最低抑低契約容量100瓩，故不予計入。

計 算

4.選用聯合型


